
 

广东省清远市 66 岁的法轮功
学员王瑞娟被非法判刑五年 

广东省清远市 66 岁的法轮功

学员王瑞娟，只因 2022 年发法轮

功真相资料，于今年 3 月份被中共

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 5 年。

具体情况不详，请知情人补充详

情。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法轮功学
员张美莲被迫害的情况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某小学退

休教师张美莲，现年 61 岁，曾因

中共迫害停止修炼。几年前接触了

学员又重修大法，退休后在惠州市

儿子家带孙子。 

今年 4 月，张美莲在小区内发

放大法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

举报，遭绑架迫害，被抄家，家中

电脑、打印机及所有大法书等私人

物品被全部抢走。她家人请了律师

作无罪辩护。结果还是在今年约 7

月被判三年冤狱、停发退休工资，

家人也无法知到她关在何处、也没

有探监。请知情人补充情况。。 

广东梅州市平远县法轮功学员
陈大梅被骚扰情况 

广东梅州市平远县法轮功学员

陈大梅，是一位退休教师。在二十

多年的修炼中，她被中共邪恶人员

多次骚扰迫害过。她被非法关进洗

脑班、看守所、劳教所，被抄过几

次家、降工资三级。其中，2020

年至今，中共不法人员几乎每个月

到陈大梅家骚扰。 

2020 年 4 月 26 日早上八点多

钟，广东省平远县公安、国保 610

的邪恶人员（其中一个是外地

的），有男有女、一共四人，到陈

大梅家非法抄家，抢走了大法书几

本、师父法像、播放器几个等。然

后，两个恶警强行把陈大梅拖上

车，把她绑架到公安局。在公安

局，邪恶人员把陈大梅拖到从她家

抢来的东西强行一起照相。到下午

三点左右，恶警又带她去医院检查

身体，目的要送陈大梅去拘留，她

身体不合格，送不了拘留所。 

邪恶人员不甘心，又想出别的

花招来迫害她。他们一男一女又跑

到陈大梅家，骗她的丈夫，叫她的

丈夫带上身份证（包括陈大梅的身

份证）去公安局接她回家。她的丈

夫信以为真，上了邪恶的当，跟他

们来到公安局。然后，警察逼迫陈

大梅的丈夫抄写邪恶人员写好的想

继续迫害的内容，逼迫陈大梅的丈

夫照抄，逼迫陈大梅签名。 

从 2020 年一直到现在，几乎

每个月都有邪恶人员到陈大梅家骚

扰。开始几次是恶警来，来到陈大

梅家大喊大叫，骂骂咧咧，照相之

类的等等。后来又指使教育局、学

校的工作人员到她家骚扰，每次都

有几人。他们也是上边压下来的无

可奈何做的，来不久就走。 

广东梅州市兴宁合水镇法轮功
学员彭彩珠被非法拘留十天 

彭彩珠于 11 月 21 日上午在

家，遭兴宁公安警察抄家绑架后，

被非法拘留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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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
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
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5800 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
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您知道吗？ 

香 港 《 前 哨 》 杂 志 曾 刊 登
“ 江 泽 民 终 生 后 悔 的 两 大 事
件” ，揭 示了 江泽 民的 自认 告
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
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
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
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
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 轮功 进行 了深 入的 调查 研
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 无一 害” 的结 论， 还提 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
天下 ”的 古训 ，江 泽民 大为 不
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
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
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 ，与 法轮 功的 “真 、善 、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
的。◇ 

▲ 王 进 东 在 自 焚 时 衣 服 已 被
“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
部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
都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
用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
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
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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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中旬，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林武

家属聘请的律师，收到茂名市中级

法院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对林

武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的裁定书。审

判长：张弛，审判员：李锦杰、梁

东清；法官助理：林小群；书记

员：陈烨。 

茂名市茂南区法院二零二三年

七月二十一日非法判林武四年、勒

索罚金一万五千元。参与非法起诉

的人是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余华

丹，参与非法判刑的人有茂南区法

院副院长、主审法官谭卫；刑庭庭

长柯学军、法官潘创华；书记员龚

衍芬。林武当庭不服判决，上诉，

并聘请律师二审维权。 

二零二三年九月底，家属聘请

的二审律师到茂名市中级法院阅

卷，受到法官张弛刁难，没有阅到

卷。之后，律师向茂名市中级法院

邮寄了《二审公开开庭申请书》，

指出了一审法院对林武判决的违法

之处。其中有： 

1、一审法院对证明案件事实

的主要证据没有当庭出示，并公开

当庭质证，无法做到《刑事诉讼

法》第 50 条规定的“查证事

实”，自然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一审法院对辩护律师提出

的多项非法证据排除事项，根本不

予审查认定。 

3、一审法院没有通知重要证

人潘培德及其他证人、认定人员、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4、本案在指控林武向潘培德

传播法轮功宣传品这个重要的事实

上，只有潘培德的供述，再无其他

证据相互印证，已经是明显的孤

证，孤证不立。仅凭这一点，本案

就应当做出无罪判决，立即释放林

武，并进行国家赔偿。 

5、本案物品认定部门是：茂

名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二大

队，它不是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

其认定结论显然不能作为定案根

据。但是，一审法院对此继续视而

不见。 

6、本案公诉方茂南区检察院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以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需要补强为由，退

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十一月十七

日再次移送到茂南区检察院。补充

材料相互矛盾，进一步印证了潘培

德供述这一孤证。但是，一审法院

对此仍然不予理睬，根本无视证据

和事实，随意裁判。 

7、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审判人员存在多项程序违法，包

括：本案二零二一年一月二日起诉

至开庭审理，超审限，超期关押，

却没有任何理由，本律师多次书面

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一审法院均不

予理睬；未向林武送达开庭、审判

《传票》，突击提人审判、宣判；

庭审中多次打断、禁止林武及辩护

律师发言，限制、剥夺了辩护权。

本律师虽然当庭向审判人员提出监

督批评，并当庭要求公诉人对上述

违法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但根本

不予监督。本案公开开庭有近 50

人旁听，却只允许 2 个家属旁听，

却安排毫无相关的人来充数旁听。 

本案无论从事实上，还是法律

上讲，都是错误执行法律的典型错

案，被告人和律师均作无罪辩护，

并提出国家赔偿。 

纵观本案，所有办案人员明知

林武不违法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

法律毫无敬畏之心，涉嫌徇私枉法

等多项违法犯罪，恰恰应当受到法

律的追究，并终身追责。希望贵法

院法官，严肃认真的依法对待本

案，避免被拉上违法清单。 

另外，贵院及办案法官无视法

律关于律师阅卷的规定，不是只准

查阅不准复制，就是必须在监控摄

像头下阅卷，严重违法侵犯了律师

的辩护权和人身权。律师已经向茂

名市纪律监察委控告，如不纠正，

还将继续控告追究下去。 

鉴于上述违法行为没有得到查

处纠正，希望贵院及办案法官以书

面形式明确答复：在不受监控的环

境下查阅复制案卷，本律师才会前

去阅卷。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中旬，律师

收到茂名市中级法院对林武的裁定

书，维持原判。二审宣判都取消

了，连形式都没有了。这就是茂名

市政法委、检、法、司串通一气构

陷好人、法轮功学员的又一违法犯

罪罪状。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四日，林武

在家中被茂名市高新技术公安分局

警察范来表等绑架。在高新技术公

安分局，林武被锁在一个冰冷长满

铁锈的铁椅子上，他的双手腕及双

脚被紧锁在铁椅子上，不能动弹，

遭刑讯逼供。林武被一直非法审讯

到第二天（十五日）凌晨两点，范

来表等四、五个人威胁、恐吓、谩

骂、辱骂等心理攻击，欺骗、诱骗

等手段，逼迫林武回答问题。林武

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始终说：“我

是合法公民，被非法关押。”然

而，范来表却在口供中用电脑打印

出来说林武已回答所有问题，写上

“是”或“不是”等，伪造证据、

证词。 

林武被投入茂名市第一看守所

关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被茂名市

公安局高新分局七迳派出所范来

表、莫燎炜构陷到茂南区检察院；

二零二一年一月初被茂南区检察院

余华丹构陷到茂南区法院，二零二

三年五月十七日在茂名市第一看守

所驻所法庭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庭

审。两位律师认为，公诉方提供的

所谓证据都是孤证，且完全没有相

关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支撑，显然林

武是无罪的，应立即无罪释放。办

案人员已经涉嫌违法犯罪，应当受

到追究。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八

日，林武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宣

判，他被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

一万五千元。◇ 


